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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加拿大商豐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公鑒： 

 

加拿大商豐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依金管會民國九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金管

銀(一)字第 09800013520 號令所編製之民國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同一客戶逾期債權已

轉銷呆帳者，累計轉銷呆帳金額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或貸放後半年內發生逾期累計轉銷

呆帳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之呆帳資料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資料表之

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資料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上開資料表有無

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資料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

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資料表所採取之會計方法，暨評估資料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

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依金管會民國九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金管銀(一)字第

09800013520 號令所編製之民國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同一客戶逾期債權已轉銷呆帳者，

累計轉銷呆帳金額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或貸放後半年內發生逾期累計轉銷呆帳金額達新

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之呆帳資料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加拿大商豐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分公司已轉銷呆帳之會計紀錄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截至民國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加

拿大商豐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同一客戶逾期債權已轉銷呆帳者，累計轉銷呆帳

金額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或貸放後半年內發生逾期累計轉銷呆帳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

以上之呆帳資料。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中華民國一○四年二月三日 



 ～ 4～  

 

 

 

 

 

加拿大商豐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轉銷呆帳資料表 

 

 

基準日：103.10.31 

單位：新臺幣元 

 

 

一、累計轉銷呆帳金額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紀錄 

 

二、貸放後半年內發生逾期累計轉銷呆帳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紀錄 

  無。 

 

 

警告：為避免本資料遭他人不當利用，第三人應避免同名同姓之誤用，若任意臆測， 

   致侵害他人名譽者，自負法律責任。 

 

 

聯絡窗口：林依萍  

聯絡電話：(02) 2713-2792 #247 

 

 

 

 

 

序號 借戶戶名 統一編號 轉銷呆帳金額 

1 大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973XXXX 104,085,132 

2 羅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720XXXX 56,01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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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聲明書 

 

 民國一○四年二月三日 

 

受文者：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梅元貞會計師 

 

茲為應 貴事務所依據「金管會民國九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金管銀 (一 )字第

09800013520 號令」查核本分公司編製民國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同一客戶逾期債權已

轉銷呆帳者，累計轉銷呆帳金額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或貸放後半年內發生逾期累計轉銷

呆帳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之呆帳資料表」需要，謹就所知聲明如下： 

一、 本分公司確知遵循銀行法第 48 條第 2 項及第 49 條，暨金管會民國九十八年二月

二十七日金管銀(一)字第 09800013520 號函之相關規定，係本分公司管理階層之責

任。 

二、 本分公司確知依據「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

建立與維持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係本分公司管理階層之責任。 

三、 本分公司業已評估依據「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

辦法」建立之內部控制制度執行之有效性。 

四、 本分公司確知詳實編製「同一客戶逾期債權已轉銷呆帳者，累計轉銷呆帳金額超

過新臺幣五千萬元，或貸放後半年內發生逾期累計轉銷呆帳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

元以上之呆帳資料表」及提供完整且正確之轉銷呆帳相關資料係本分公司管理階

層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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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分公司業依「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之

相關規定辦理逾期放款及催收款之轉銷，並已提供截至民國一○三年十月三十一

日止依據「金管會民國九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金管銀(一)字第 09800013520 號令」

規定編製之完整且正確的轉銷呆帳相關資料，並確信所提供之資料係詳實編製且

適當可靠。 

六、 本分公司業已提供截至民國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止與全部轉銷逾期放款及催收

款相關之核准紀錄。 

 

 

立聲明書人 

公司名稱： 加拿大商豐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分公司 

負 責 人： 朱 家 光 

 

經 理 人： 陳 連 綿 

 

會計主管： 林 依 萍 

 


